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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111年1-2月低溫災害造成貴縣高接梨穗損害案，本會業於111
年3月1日公告貴縣為辦理高接梨穗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地
區，檢附公告影本1份，請轉知相關公所宣導農民周知，並
依限受理農民申請辦理現金救助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第6條規定及

本會農糧署案陳貴府111年2月18日府農產字第1110025093號
函、111年2月23日補正資料辦理。

二、請依照本辦法規定儘速覈實辦理現金救助事宜，相關資料應
妥善留存以備查核；若有勘查認定技術疑義，請洽本會相關
農業試驗改良場所協助。

正本：宜蘭縣政府
副本：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、行政院主計總處、本會資訊中心(請刊登本會網站

)、本會輔導處、本會會計室、本會政風室、本會統計室、本會秘書室、本會農
田水利署、本會農業金融局、本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、本會農糧署(東區分
署、企劃組)(均含附件) 2022-03-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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